
宜公共资源交易局〔2017〕19号
关于对失信企业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开展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通知
市直各有关部门：
为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17〕8号）精神，加强对失信企业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开展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范围
联合惩戒的对象为违背市场竞争准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存在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制假售假、未履行信息公示义务等违法行为，被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予以公示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行政监管部门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记录的，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应予以限制或实施市场禁入措施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和个人。
（以下简称当事人）
二、协同监管措施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行业监管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享监管信息和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协同监管，依照各自职能对当事人实施如下监管。
（一）政府采购供应商存在违法行为被财政部门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
（二）投标人串通投标、以行贿谋取中标情节严重的，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违法分包给他人情节严重的，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三款）。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提供政府采购供应商、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违法记录、行政处罚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4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五条）。
三、联合惩戒措施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享的信息和数据，依法对存在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当事人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内的经营活动采取下列惩戒措施，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目标。
（一）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惩戒措施：当事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依法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当事人依法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后应解除限制；当事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依法禁止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2.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第一条；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
（二）限制参与工程招投标
1.惩戒措施：当事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依法限制其参与招投标项目投标活动，当事人依法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后应解除限制；当事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依法禁止其参与招投标项目投标活动。
2.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条第（三）项、第（五）项；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十五）项。
（三）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1.惩戒措施：当事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依法限制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当事人依法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后可不再限制；当事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依法禁止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2.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第三十条；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第四条第（十五）项；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第一条；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
《关于严格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204号）第三条；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通知》（鄂政发〔2014〕24号）第四条；
《关于实施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实施意见》（宜府发（2014）25号）第十六条；
《宜昌市闲置土地信用黑名单管理办法》第三条和第六条。
（四）其他联合惩戒措施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依据本部门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的，对当事人的限制、禁入和其他惩戒措施，适用于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当事人。
四、具体实施方式
（一）数据共享交换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向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提供企业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全国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监管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通过“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湖北”（http://xxgx.egs.gov.cn）交换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监管信息。
（二）信用信息应用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监督管理工作中，应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企业进行资格审查，依法对失信企业进行限制或禁入。
五、其他工作要求
（一）各级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行业监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建立相应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各项惩戒措施。
（二）建立惩戒定期通报制度，各级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每半年将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情况通报市工商局，市工商局将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情况通报公共资源交易各监管部门，并报市信用办。
（三）强化宣传引导，加大对失信联合惩戒的宣传报道和案例剖析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诚信兴商”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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